
提示：2017年9月21日，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发布。

为指导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2017

年9月21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

《方案》提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工作目

标是摸清各类污染源基本情况，了解污染源数量、结

构和分布状况，掌握国家、区域、流域、行业污染物

产生、排放和处理情况，建立健全重点污染源档案、

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环境统计平台，为加强污染源监

管、改善环境质量、防控环境风险、服务环境与发展

综合决策提供依据。

《方案》明确，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2017年12月

31日，时期资料为2017年度资料。普查对象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有污染源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范围

包括：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集中

式污染治理设施，移动源及其他产生、排放污染物的

设施。同时，《方案》还确定了普查内容和技术路线。

《方案》强调，本次普查遵循“全国统一领导，

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基

本原则，2017年完成前期准备、启动清查建库和普

查试点，2018年完成全面普查，2019年完成成果总

结与发布。重点排污单位应按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排放标准及排污许可证等相关要求开展监测，如实填

报普查年度监测结果。各类污染源普查调查对象和填

报单位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污染源普查表填报

工作。要充分利用相关部门现有统计、监测和各专项

调查成果，借助购买第三方服务和信息化手段，提高

普查效率。

《方案》要求，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统一领导普查质量管理工作，建立覆盖普查全过程、

全员质量管理制度并负责监督实施。各级普查机构要

认真执行污染源普查质量管理制度，做好污染源普查

质量保证和质量管理工作。同时，要建立健全普查责

任体系，明确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相关责任。建立

普查数据质量溯源和责任追究制度，依法开展普查数

据核查和质量评估，严厉惩处普查违法行为。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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